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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明确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置的原则，即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应实际需要的原则设立
。
具体在设置时法律规定了以下几点：一是省、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本法在市、县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
二是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在区、县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是直辖市、设区的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若干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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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应实际需要的原则设立。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市、县设立；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区、县设立。
直辖市、设区的市也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释义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立的规定。
本条明确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置的原则，即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适应实际需要的原则设立
。
具体在设置时法律规定了以下几点：一是省、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本法在市、县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
二是直辖市政府可以决定在区、县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三是直辖市、设区的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若干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最后，法律明确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即不按照省级、市级、区县级来层
层设立。
第十八条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进行指导。
释义本条是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争议仲裁中的职责的规定。
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争议中的职责分为两大类。
仲裁的仲裁规则。
劳动争议仲裁的仲裁规则，是指劳动争议仲裁进行的具体程序及此程序中相应的劳动争议仲裁法律关
系的规则，主要包括劳动争议仲裁的管辖、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的申请和答辩、仲裁程序以及各方的
权利与义务等。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制定仲裁规则的权限来自本法的授权，因此其制定的仲裁规则不得违反法律中对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指导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工作。
所谓指导，主要是指导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完善自身制度，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评比，组织对仲裁员的培训等。
第十九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方面代表组成。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是单数。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聘任、解聘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二）受理劳动争
议案件：（三）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劳动争议案件；（四）对仲裁活动进行监督。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释义本条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办事机构的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组成遵循了劳动关系的三方原则，即由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工会的代表和企
业方面的代表组成。
劳动行政部门代表代表了政府在处理劳动纠纷中的作用，工会代表代表了广大职工的利益，企业方面
代表主要是企业联合会或者商会等组织，他们的参与代表了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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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简明注释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简明
注释本)》编写组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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